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转发关于征集 2023年
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的通知

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企业：

现将《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转发工业

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征集 2023年国家鼓励

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的通知》转发你们，并提出工作要求如

下：

一、请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及有关行业协会积极发

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申报。

二、请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做好申报材料初审、企业

信用信息核查等工作，提出推荐意见，并汇总填报《环保技术装

备推荐汇总表》（附件）。

三、请于 2023年 7月 21日前通过“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管

理平台”（https://green.miit.gov.cn）报送《环保技术装备申报书》、

推荐意见及《环保技术装备推荐汇总表》等相关材料，并同步将

企业申报材料盖章扫描电子版及纸质件 2份寄送至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处）。

广 州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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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环保技术装备推荐汇总表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3年 7月 7日

（联系人：李伯准，蔡宇凌，电话：83123937，15017553192）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转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生态环境部

办公厅关于征集 2023年国家鼓励
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生态环境局：

现将《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生态环境厅办公厅关于征集

2023年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的通知》（工信厅联节

函〔2023〕142 号，以下简称《通知》）转发你们，并提出如下

工作要求，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请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会同生态环境局，按照

《通知》所明确的申报条件，积极发动本市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

申报。

二、请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会同生态环境局做好申

报材料初审、企业信用核查等工作（必要时还应开展现场核查），

并汇总填报本市《环保技术装备推荐汇总表》。

三、请于 2023年 8月 10日前通过“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管

理平台”（https://green.miit.gov.cn）报送《环保技术装备申报书》、

市级推荐文件及《环保技术装备推荐汇总表》，并同时寄送企业

广 东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广 东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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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材料纸质件 1份至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

处）。

附件： 环保技术装备推荐汇总表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2023年 7月 3日

（联系人及电话：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张诚，020-83133243；

省生态环境厅 陈小康，020-87534028）

HTFoxit

HTFoxit

















































附件

环保技术装备推荐汇总表

填表单位（盖章）：

序号 申报单位 技术装备名称 技术阶段 所属类别 关键技术及主要技术指标
应用领域及控制的

主要污染物
具体适用范围

备注：1. 本表由市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填写。

2. 申报单位是指环保技术装备的研发或生产单位。

3. 技术阶段是指：开发、应用、推广类。

4. 所属类别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修复、固体废物处理、噪声与振动控制、环境监测专用仪

器仪表、环境污染应急处理、环境污染防治专用材料与药剂、环境污染防治设备专用零部件、减污降碳协同处置

等。

5. 主要技术指标应说明满足的标准及关键指标值。

6. 应用领域包括冶金、化工、建材、轻工、纺织、食品、电镀等。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2098）



附件

环保技术装备推荐汇总表

填表单位（盖章）：

序号 申报单位 技术装备名称 技术阶段 所属类别 关键技术及主要技术指标
应用领域及控制的

主要污染物
具体适用范围

备注：1. 本表由区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填写。

2. 申报单位是指环保技术装备的研发或生产单位。

3. 技术阶段是指：开发、应用、推广类。

4. 所属类别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修复、固体废物处理、噪声与振动控制、环境监测专用仪

器仪表、环境污染应急处理、环境污染防治专用材料与药剂、环境污染防治设备专用零部件、减污降碳协同处置

等。

5. 主要技术指标应说明满足的标准及关键指标值。

6. 应用领域包括冶金、化工、建材、轻工、纺织、食品、电镀等。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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